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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建设常州内河港溧阳港区上沛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工程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年 5月 20日，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根据《建设常州内河港溧阳

港区上沛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

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工作

组由该项目的建设单位、环评编制单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并特邀 3名专家

组成。

验收小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建设和环保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的介绍，验

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对环保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踏勘了本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建设单位、设计施工单位、环评编制单位、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一致确认

本次验收项目不存在验收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几种不予验收的情景。

验收专家经审核有关资料，确认验收监测报告资料翔实、内容完整、编制规

范、结论合理。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16 日，法定代表人为余治，

注册地址位于溧阳市上兴镇永兴大道 36 号 8201 室，公司投资 5400 万元建设常州

内河港溧阳港区上沛作业区公用码头项目位于上沛河两岸，芳山路桥上游 100m

处，上沛河北岸建设 100t 级散货码头泊位 13 个，设计吞吐能力 412.6 万吨，

占用岸线长度为 429m，码头靠泊长度 408m。目前企业实际建设 500t 级散货码头

泊位 5个，吞吐能力达到 412.6 万吨，占用岸线长度 429m，码头靠泊位长度 408m，

主要从事石子、石灰的出口及煤炭、黄砂的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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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保审批及建设过程情况

2016 年 9 月，企业委托江苏龙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编制了《建设常

州内河港溧阳港区上沛作业区公用码头一期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6 年

12 月 20 日获得了溧阳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常溧环审[2016]122 号）。

企业2025年5月14日取得排污登记回执，编号：91320481MA1M9QGW2F001Z。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实际总投资 54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400 万元，占总投资额的 4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500t 级散货码头泊位 5个（原为 100t 级散货码头泊位 13

个），吞吐能力 412.6 万吨，占用岸线长度为 429m，码头靠泊长度 408m。

二、工程变动情况

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常州内河港溧阳港区上沛作业区公用码头

一期工程项目目前已建成投产，对照原环评内容，企业主要变动情况为：原环评

中为 13个 100t级散货泊位（现为 5个 500t级散货泊位），吞吐能力、占用岸线

长度、码头靠泊长度均与环评一致。原环评中将 12个泊位的皮带输送机进料、出

料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收集，利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卸船过程中产

生的粉尘由两台雾炮机喷洒水雾抑尘后无组织排放；企业实际建设中将 4个泊位

的皮带输送机进料、出料粉尘收集后经各自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经 4根排气

筒（DA001、DA002、DA003、DA004）高空排放。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及环境管理情况

（一）废水

应航道部门要求，由航道处在本公司码头统一设置船舶污水接收点，本项目

码头接受的船舶生活污水及船舶含油污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码头营运过程中

主要废水为车辆、设备、场地冲洗废水、初期雨水以及陆域员工生活污水。车辆、

设备、场地冲洗废水以及码头初期雨水经收集后排入设在作业区的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处理尾水用作车辆、设备、场地冲洗用水以及场地道路洒水，不外排。生

活污水托运至溧阳市南渡污水处理厂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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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物料装卸粉尘、物料转运粉尘、堆场扬尘以及车辆起尘。

本项目选用加盖密闭的皮带输送机，皮带输送机进料口及出料口均安装集气罩，

对进料、出料粉尘进行收集，再利用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后分别经 4根排气筒

（DA001、DA002、DA003、DA004）高空排放；卸船产生的粉尘经雾炮机喷洒水

抑尘后无组织排放；装车、卸车、装船、卸船、皮带输送过程中喷洒水雾抑尘；

定期对厂区、堆场进行洒水抑尘；厂区道路及时清扫；堆场采用半封闭库房；其

他未捕集粉尘无组织排放。

（三）噪声

本次验收项目对噪声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措施，加强对车辆、船舶管

理，禁止在项目区鸣笛。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为一般固废：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为石粉，装船出

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由环卫部门卫生填埋；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

集处理。

本项目于厂区各泊位均设置一般生活垃圾桶，不单独设置生活垃圾堆场。

（五）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本项目设置四个废气排放口、一个生活污水排放口，不设雨水排放口，各排

放口已规范化设置，并粘贴规范化标识牌。

（六）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落实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公司在

运行过程中，依据当前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分别制定了公司内部的环境管理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①施工期：

施工期各类污染防治措施均按照环评中提出要求实施，施工期无信访投诉，

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目前对临时用地按要求全部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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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运行期：

1.废水

经监测，本项目W01、W02、Y01沉淀池中的化学需氧量和悬浮物均无评价

标准，本次不予评价。本项目生活污水总排口中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

磷、动植物油浓度及 pH值均符合溧阳市南渡污水处理厂的接管标准。

2.废气

经监测，本项目 DA001、DA002、DA003、DA004排气筒中有组织废气颗粒

物排放浓度均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1标准，

无组织排放的颗粒物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

标准。

3.厂界噪声

经监测，该企业北、西、东厂界昼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标准，南厂界昼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4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为一般固废：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为石粉，装船出

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由环卫部门卫生填埋；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

集处理，所有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固废实现“零排放”。

5.污染物排放总量

经核算，本项目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符合变动分析要求；固废零排放，符合

环评及批复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本项目废水达标排放，对周边水体影响较小。

2、本项目废气达标排放，对外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3、本项目各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对周边声环境不构成超标影响。

4、本项目产生的固废分类收集，合理处置，对周边土壤及地下水环境不会造

成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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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验收结论

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常州内河港溧阳港区上沛作业区公用码

头一期工程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审批要求，落实了环评审批的各项污染防治要求及

风险防范措施，检测数据表明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对照自主验收的要求，本次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项目运营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

1、设专人管理，确保设备正常运行，保证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溧阳市恒佳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2025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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